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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95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华鑫证券有限

责任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

并形成了本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认购对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控股股东仪电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和

一致行动人华鑫置业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，认购价款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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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且不超过 2.5 亿元。二者承诺认购本次发

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仪电集团和华鑫置业用于本次认购的

资金来源，是否为自有资金；（2）仪电集团和华鑫置业及其关

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

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或减持计划，如是，该等情形是否违反《证

券法》关于短线交易的有关规定，如否，请出具承诺并披露；（3）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仪电集团和华鑫置业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

例，相关股份锁定期限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规则的监管

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并就发行人是否

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9 条的相关规定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，扣除

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向华鑫证券增资，用于“扩大融资融券业

务规模”“积极发展自营业务”“加大信息化系统建设”和补充

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；2）金融科技创新驱动力已发展成为发行

人的核心竞争优势；3）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曾多次发行公司债券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融资融券业务和自营业务报告期内的

投入或发展情况、经营状况和盈利情况；（2）公司金融科技创

新的具体形式及驱动效果，本次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具体内容，

与现有信息技术系统的区别与联系；（3）结合公司经营状况、

资产负债情况、股东回报和价值创造能力、未来发展规划等，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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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；（4）结合现有货币资金的使用安排、资

金缺口测算、募集资金具体投入计划及内容、投入金额测算依据、

募集资金规模与业务规模的匹配性、同行业公司业务规模及融资

情况等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

效果的最大化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行政处罚和监管措施 

根据申报材料和公开资料，1）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发行人

子公司华鑫期货因未建立、健全并严格执行业务管理规则、风险

管理制度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受到上海证监局作

出的行政处罚；2）2020 年 2 月 27 日，发行人子公司华鑫证券

的泉州宝洲路证券营业部因违反《反洗钱法》等受到中国人民银

行福州中心支行作出的行政处罚；3）2018 年至今发行人子公司

多次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作出的行政处罚、行政监管措施

或自律监管措施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报告期内所受行政处罚、行政监

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及整改措施，是否符合相关整

改要求以及整改措施的有效性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

行；（2）前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，是否构成严重

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，1）报告期内发行人

主要资产为金融资产，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、融出资金、买入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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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金融资产，还持有部分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；其

中各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分别为 422,728.48 万元、

629,344.16 万元、955,639.49 万元、1,363,705.05 万元，融出资金

分别为 537,895.04 万元、492,718.96 万元、664,234.53 万元和

494,089.88 万元，买入返售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83,613.56 万元、

165,859.53 万元、110,314.87 万元、128,116.27 万元；2）2022 年

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 5.66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3.58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各类金融资产底层资产的具

体明细及风险状况；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信用业务风险事件、主

要债务人及资信情况、是否逾期（含表外结构化主体参与信用业

务）等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存在较大信用风险，资产减值损失是否

计提充分；（3）结合融出资金、买入返售资产相关项目的违约

情况、违约后公司采取的措施及款项回收情况、预期信用损失的

测算依据、方法和过程等分析相关信用减值损失情况，与同行业

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

（4）结合收入、成本、费用等因素分析公司 2022 年营业总收入

同比增加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

比大幅下降的原因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业绩变动对比情况及差

异原因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商誉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发行人商誉账面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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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5,846.70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报告期末公司账面商誉的形成过程，报告期

内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及主要参数，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

否充分，公司是否存在较大的商誉减值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其他 

6.1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在建工程账面价

值分别为 2,555.21 万元、3,445.37 万元、3,728.28 万元和 5,049.91

万元，逐期增加；2）各期末，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

分别为25,718.91万元、10,425.84万元、10,079.94万元和10,649.80

万元，其中包含应付未付款项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各期末主要在建工程项目、金额、核

算依据、建设进度、预期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，是否存在延迟转

固的情形；（2）各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依据、过程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2 请发行人说明：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文化传媒等业

务，如是，请说明相关业务的具体内容、经营模式、收入利润占

比等情况，以及后续业务开展的规划安排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3 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部分子公司主营业务或营业范围

包括融资租赁、部分持有型物业经营、物业管理、房地产经纪咨

询等业务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相关业务的具体内容、经营模式、收入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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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比等情况以及后续业务开展的规划安排，是否涉及房地产业务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   6.4 请保荐机构核查与发行人及本次发行相关的重大媒体质

疑、舆情情况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7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四月七日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04月 07日印发 

  
 


